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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宿松县凉亭镇全面加
强乡风文明建设，大力开展“创文
明典型、树文明新风”评选活动，
实行正面引导和正向激励，激发见
贤思齐的正能量。紫庵村的道德评
议会制度，便是其中之一。（《安庆
晚报》2月23日）

乡 风 ， 是 农 耕 文 化 的 余 脉 ，
朴 素 而 丰 富 。 现 代 语 境 下 的 乡
风，早已从地域人际层面升华到
文化层面，成为这个社会共有的
价值观的组成。纯厚古朴的乡风
在传播和弘扬过程中，其影响必

然会超出一个地域的空间范畴，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接受，进
而能够重塑人们的价值观念、道
德品质和行为方式，带动社会风气
与道德水准整体提升。应该说，社
会的每一次进步都必须依靠人自身
的进步去推动，良好的乡风正是
通过完善对特定区域人自身的塑
造，乃至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永
恒力量。

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源
地，也是文明乡风的重要载体。
乡土文化的传承创新，是对中华
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护。守住乡土
文化的魂，扎深乡村的根，是对
包括乡风在内的乡土文化的历史
地位和意义的准确定位，是对乡

村振兴的科学研判和精准驾驭，
有利于乡村振兴沿着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道 路 健 康 发 展 。 实 践 证
明，文明乡风的根脉不能断裂。
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变化，人们对
乡风文明的情感依恋不会变化，
文明乡风所蕴含的价值追求也不
会更移。乡村振兴的内涵既包括
物 质 的 富 裕 ， 也 包 括 精 神 的 富
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应
该是乡景美丽乡民淳朴乡风文明
的自然村庄，同时也应该是充满
活力饱含智慧的“文化殿堂”，而
文明乡风就是这个“文化殿堂”
里的镇堂之宝。因此，必须扎实
围绕文明乡风助推乡村振兴这一
主题做好文章，确保乡村振兴不

跑偏不走样。要加强乡风文明建
设，通过开展“创文明典型、树
文明新风”评选活动，实行正面
引导和正向激励，激发见贤思齐
的正能量，进而不断提升乡风文
明的品质内涵。

没有文明乡风，乡村生活就
是“赝品”；没有乡村振兴，乡风
文明就是“藏品”。保护好传统乡
村的生活方式，让乡村振兴带有
乡 土 文 明 气 息 ； 传 承 好 乡 风 文
化 ， 让 乡 村 振 兴 仍 有 原 生 的 模
样，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注
重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
住青山绿水，记住乡愁，这是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
的必然归宿。

让文明乡风助推乡村振兴
王老实

推进依法行政、强化立法
引领、化解涉企纠纷、创新服
务模式……去年，我市以实施
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十大
行动为抓手，使得安庆法治化营
商环境“强磁场”越来越强，让
营商环境更温暖，让广大企业家
经营更安心、投资更放心、创业
更专心。

法治犹如阳光、水和空气，
须臾不能缺少，对个人如是，对
企业更甚。为企业营造稳定、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就是要充分发挥法治的可预期、
稳定性、兜底性保障作用，着力
打造出法治化营商环境“强磁
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场主
体栖息于安庆的经济之林。既要
平等执法，做到执法公平公正，

“一碗水端平”，对国企民企、内
资外资、大中小微企业同等对
待，一视同仁、依法保护；又要
柔性执法，创新“信用＋处罚”
的执法方式，慎用查封、扣押、
冻结等强制措施，用“首违免
罚”“轻微不罚”等人性化的创
新执法为各类市场主体的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安心定神。

打造安庆法治化营商环境
“强磁场”，各级政府的示范引领
作用至关重要。必须持续加强法
治政府、诚信政府建设，坚决做
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
事，切实推进公共政策兑现和政
府履约践诺，说到就要做到，承

诺了就要兑现。决不能“新官不
理旧账”，对于合法的账必须
理，对于当时明显不合理的账，
现在也不能不管，要用法治手段
解决，绝不能一推了之。

值得一提的是，打造安庆法
治化营商环境“强磁场”，不仅
是政府一家的事，企业也要积极
配合和参与。政府依法行政，企
业也要守法经营，靠打政策的

“擦边球”，钻法律的空子，投机
甚至违法经营，企业长不了也做
不大。企业家只有养成遇事找
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靠法的
行为自觉，习惯不找“市长”找

“市场”，不找“关系”找“窗
口”，才能得心应手地办实体、
促经营，一步一步走向强大。

这几年，凭借打造出的法治
化营商环境“强磁场”，安庆已
尝到招商引资、做大市场、发展
经济的甜头。全市上下要继续同
心同德同向、合心合力合拍、尽
心尽力尽责，把法治化营商环境

“强磁场”做得更强，安庆大发
展才未来可期。

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强磁场”
艾才国

去年以来，安庆市实施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十

大行动，从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方面精准发力，

持续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积极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安庆晚报》2月24日）

我市建立优化营商环境法治
保障工作协调机制，维护企业合
法权益，推行柔性执法、化解涉
企 纠 纷 、 建 立 律师“助企工作
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企
业创新发展……这系列打造一流法
治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是从制
度、服务等方面入手，更好发挥法
治在建设营商环境中的重要作用，
是在以更优法制化营商环境护航我
市经济发展。

我市针对一些市场主体可能是
因为不懂法、不知法，主观恶意不
大，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轻微违法行
为给予轻微免罚、承诺轻罚，采取教
育、普法等更为柔和的处置方式，增
强遵规守约意识，让千余家中小企业
受益。这不仅是一种监管方式的创
新，也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为他们纾
难解困，避免了他们在起步之初就遭
遇挫折，给予他们进一步成长发展所
需的空间，最大程度降低司法处罚对
这些企业的负面影响。

法治既是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
和目标，又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
动力和根本保障。围绕市场主体的
需求，《安庆市打造一流法治化营

商环境行动方案》、《安庆市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 等先后出台，诸多
富有成效的改革举措随之推出，为
我市进一步优化法制化营商环境提
供了支撑。这有助于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也是应对严
峻复杂外部形势、以更优法制化营
商环境护航发展的重要举措。

当然，优化法制化营商环境只
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前，面
对经济下行压力，对如何营造安商
惠企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也提出新的
要求。这需要我们以问题为导向，
继续发力，对商事环境、产业环
境、政务环境、信用环境、法治环
境等进行系统制度设计，不断从制
度、服务等方面探索和完善，更好
发挥法治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重要
作用。我们还需要完善新业态新模
式包容审慎监管，对一时看不准的
可设置一定的“观察期”，给予市场
主体成长“容错”“试错”空间等。
同时，建立健全动态调整机制，紧
密结合执法实践中反映突出、存在
不同认识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研
究，适时调整，推动市场主体合法
诉求得到有效解决。

以更优法制化营商环境护航发展
潘天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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